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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医大党发〔2017〕43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昆明医科大学领导干部因公因私 

外出报告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党委，直属附属医院党委，各部、处、室、中心： 

为进一步严肃组织纪律，完善工作制度，加强干部管理监督

和干部队伍作风建设，学校制定了《昆明医科大学领导干部因公

因私外出报告管理办法》，经学校党委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中共昆明医科大学委员会 

2017 年 5 月 11 日 



— 2 — 

 

昆明医科大学领导干部因公因私外出报告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严肃组织纪律，完善工作制度，加强干部

管理监督和干部队伍作风建设，保证学校各项工作健康有序运

行，根据《中共云南省委高校工委云南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

领导干部外出报备工作的通知》（云教发电﹝2014﹞2 号）及干

部管理的有关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学校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因公因私外出，包括离开

昆明市参加会议、考察学习、进修培训、办理公务、离岗请（休）

假和开展讲座或讲课、评估或评审、申报项目、诊疗等业务工作

以及因公因私出国（境）的各类情况。 

第三条  学校党委书记、校长在正常上班时间因公因私外

出，需经党委书记办公会议研究，提前 3 个工作日填写《教育系

统领导干部外出报备情况表》，由学校党委办公室向省委高校工

委报备。学校校领导（厅级领导干部）、党委委员在正常上班时

间因公因私外出，须提前向学校党委书记、校长报告，在每周书

记、校长碰头会上通报，由学校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备案。

校（厅）级领导干部外出 2 周以上，需经学校党委研究同意。校

（厅）级领导干部在假期外出，按照上级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四条  学校处级领导干部（含非领导职务）因公因私外出，

应严格执行报告审批制度。正常上班时间，因公因私外出 3 天以

内（含 3 天）的，首先报经本单位党政主要领导同意或部门主要

领导同意，然后口头或电话报告分管、联系领导同意后，填写《昆

明医科大学领导干部外出报备情况表》，以电子文件发送或纸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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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送形式分别向学校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、党委组织部报备。

因公因私外出 3 天以上的，报经本单位党政主要领导同意或部门

主要领导同意后，报学校严格履行请销假手续，《外出报备情况

表》须经分管、联系校领导签字同意后向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

室、党委组织部书面报备，返回须通过口头、电话或短信报告等

形式向分管联系领导、所在单位或部门主要领导报告，履行销假

手续。各单位、部门正职外出 2 周以上或副职外出 1 个月以上，

需按前述程序报告并报经学校党委书记办公会研究同意方可外

出；正职外出 1 个月以上或副职外出 2 个月以上，需经学校党委

研究同意，返回还须通过口头、电话或短信向分管组织工作的党

委领导及党委组织部报告，履行销假手续。 

第五条  学校处级领导干部在国家法定节假日、寒假、暑假

期间因公外出，须提前办理外出报告审批备案手续。如确因紧急

事项临时外出，外出前可适当简化报备手续，但必须通过电话向

学校分管、联系领导报告，返回后补办完善外出报告有关手续。

在假期因私外出 5 天以上（含 5 天），需以口头、电话或者短信

等形式报告所在单位、部门主要领导和学校分管、联系领导。 

第六条  学校处级领导干部参加非学校组织部门派出的外

出学习培训，应提前 3 天以上将培训主办单位、培训时间、地点、

培训主题和内容等向学校组织部门报备。 

第七条  学校处级领导干部申报 3 个月以内的公派出国

（境）项目按照申报公派出国（境）项目管理有关规定执行。拟

申报 3 个月以上（含 3 个月）公派出国（境）项目，应在申报项

目前两周以上向学校组织部门报告，组织部门报学校党委书记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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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会研究同意后方可申报。处级领导干部拟因私出国（境），按

学校因私出国（境）有关规定办理。 

第八条  学校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因公因私外出需严格遵

守有关纪律。 

1.外出期间需严格遵守党纪党规和法律法规，不得以任何形

式违反党纪党规和法律法规有关规定。要自觉维护学校声誉和树

立良好形象。 

2.各单位、部门主要负责人或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因公、因私

外出期间，要指定一名负责同志主持工作。原则上党政主要负责

人不得同时外出。 

3.学校领导干部外出期间，须保持通信畅通。若行程临时发

生变动，须通过电话、短信等形式及时向学校分管、联系领导报

告。外出期间，如学校工作急需，必须及时返校开展工作。 

4.领导干部因公因私外出，凡不执行报告制度或违反有关纪

律规定的，一经发现，视情节轻重，给予当事人批评教育、通报

批评、诫勉谈话或其他组织处理，达到纪律处分的给予相应纪律

处分。情节严重及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的，还将视情况追究

本单位、部门主要领导责任。 

第九条  本办法由学校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

执行。《昆明医科大学关于领导干部外出报备有关事项的通知》

（昆医大党办发〔2014〕5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中共昆明医科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2017 年 5 月 12 日印发 


